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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9_AB_98_E6_c67_171283.htm 第一条 免考范围：

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研究生、本科、专科毕业生，参加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均可按照本规定免考部分课程； 第二条 自学

考试的公共课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公共课）、中国革命

史、高等数学（1）、大学语文、公共外语（英、日、俄）；

第三条 报考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比已有学历低的考生（研究

生报考自学考试本科段、专科；本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的

专科），可免考以下课程： 1、学过且成绩合格的公共课； 2

、名称相同或相容、内容与所学过课程相同的专业课（按学

分计算相差不得超过一学分）。 第四条 报考自学考试的学历

层次与已有学历相同的考生（本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本科

段；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的专科），可免考以下课程：

1、学过且成绩合格的公共课； 2、学过且成绩合格、名称与

要求相同的专业课。 以上两项均按学分计算相差不得超过一

学分。 第五条 报考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比已有学历高的考生

（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的本科段），只能免考学过且成

绩合格、名称与要求相同的公共课（按学分计算相差不得超

过一学分）； 第六条 肄业生、退学生按入学时的学历层次参

照第三、四、五条执行。 第七条 部分专业的毕业生可免考其

所学专业中内含的自学考试相关课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生可免考“大学语文”，外语专业毕业生可免考相应的公

共外语课，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免考“高等数学（一）、（二

）”等； 第八条 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统一考试取得四、六级



合格证书者，可免考公共英语课； 第九条 凡参加（教育部考

试中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取得二级以上（含二级）证书

者，可免考非计算机类专业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及“

计算机在银行中的应用”、“微机在铁路劳动工资管理中的

应用”等课程。 第十条 免考办法： 1、要求免考部分课程的

考生，必须取得一科以上（含一科）合格成绩后，方可申请

免考。 2、符合免考条件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到市自学考

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自考办）提出免考申请，并携

带以下材料： （1）准考证； （2）原毕业学校的毕业证或证

书原件及其复印件一份； （3）原毕业学校的成绩证明（应

包含：课程名称、学时或学分、成绩）复印件一份，并在所

申请免考的课程前加“.”标记。成绩证明复印件可以是以下

两种形式： a、原毕业学校的学籍或成绩表复印件，并加盖原

毕业学校或教务处的公章； b、人事档案中本人原毕业学校

的学籍或成绩表复印件，并加盖组织或人事部门的公章。 3

、认真填写《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申请表》一

式两份，填表要求： （1）字迹要清晰、整洁； （2）专业及

学历层次必须填写，学历层次分为：本科、专科、中专； 

（3）准考证号要填写准确； （4）填写的免考课程名称必须

与自学考试专业开考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相同。 4、省考办根

据免考成绩册填写《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试证书

》。免试证书由市考办发给考生，作为合格课程的凭证。 第

十一条 以前所发文件与此规定不符者以此件为准。 第十二条 

此《细则》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

试处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